《食品机械 米粉加工生产线》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号）的要求，标准立项号:2022-1816T-JB，项目名称“食品机械 米粉加工生产线”行业标准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为青岛海科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等。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4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3年3月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2023年5月赴设备制造企业和部分用户开展了调研，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相关企业标准；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于2023年6月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于2024年2月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经标委会秘书处同意，2024年2月26日到3月26日，征求各设备制造企业和用户的意见，同时在“行业网”（网址：www.spzblm.com）上征求意见。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本文件由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成员： 

3、所做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以及“产业发展、市场需求、重点突出、成套成体系”等立项原则，并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该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该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米粉加工生产线的组成、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制造。
2、基本参数说明

——额定生产能力（kg/h）：国内生产米粉加工生产线的企业，衡量生产线的额定生产能力通常用在单位时间内，米粉加工生产线消耗干大米的重量表示，即为公斤每小时。根据生产线相关设备的配置不同，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额定生产能力为400kg/h～1000kg/h。

——生产合格率（%）：根据现有米粉加工生产线的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米粉加工生产线的生产合格率为≥85%。

——挤出速度（m/min）: 根据现有米粉加工生产线的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挤出速度为2m/min～3m/min。

——直径偏差（mm）: 根据现有米粉加工生产线的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米粉直径偏差为0.15mm。

——含水量（%）: 根据直条干米粉加工生产线所产米粉的多次测量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含水量为13%-14.5%；根据直条湿米粉加工生产线所产米粉的多次测量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含水量为60%-68%。

3、技术要求说明 

（1）一般要求：生产线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生产线零、部件制造安全卫生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连接可靠、易于拆卸、便于清洁；生产线焊接要求应符合QB/T 1588.1的规定，焊接部位应牢固、可靠、光滑。焊接件的焊缝应平整，无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生产线气动系统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气路连接应密闭，无漏气现象；气动执行机构动作应正确，安全保护应可靠；生产线运转应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应灵活、可靠，无卡阻和异常声响；生产线润滑脂应符合GB 15179的规定，润滑油应符合GB 12494的规定，并且都不应对产品、包装材料等造成污染；生产线所用的原材料、外购配套零部件应符合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的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生产线控制器仪表应符合GB/T 7724的规定；生产线各设备的加工和装配后的外观质量应符合GB/T 14253的规定；非加工表面的涂漆和喷塑层等应光滑、色泽均匀，无明显的划痕、污浊、流痕、起泡等缺陷；生产线的机械设计卫生应符合GB/T 19891的规定；生产线各设备的使用说明书编写应符合GB/T 9969的规定，使用说明书应规定润滑系统加油周期；生产线可生产的米粉直径规格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2）电器安全要求：米粉加工生产线电气安全应符合GB 5226.1规定。电路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动作准确，电器线路接头应联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操作按钮应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米粉加工生产线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并有明显的接地标志。接地端子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连接应具有低电阻，其电阻值不应超过0.1Ω；米粉加工生产线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间施加DC 500V时测得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米粉加工生产线最大试验电压1 000 V应施加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近似1 s时间，不应出现击穿、放电现象；米粉加工生产线操作盘和现场安装的电器元件外壳防护应符合GB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不低于IP 55的要求。
（3）安全防护要求：生产线各设备的安全防护应符合JB 7233的规定；生产线各设备的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GB/T 15706的规定；生产线各设备的齿轮、皮带、链条等运动部件裸露时应设置防护装置；生产线各设备应有安全保护装置，出现异常状况时应能报警且立即停止运行；生产线各设备易脱落的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零件及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可靠固定，不应因振动而松动和脱落；生产线各设备活动式防护装置应设有保障人员安全的安全联锁装置，当操作人员打开安全防护装置时应报警并停止工作；生产线各设备在待料停机、正常运行、故障报警时应具有声或光警示信号，显示设备状态的功能；生产线各设备应有操纵、润滑、安全的各种标志，标志应醒目、清晰、持久。安全标志应符合GB 2894 和GB/T 18209.2的规定；气动系统安装及其安全的相关要求应符合GB/T7932的规定。

4、试验方法说明

米粉加工生产线试验方法涉及实验条件、设计要求检查、机械安全卫生检查、焊接部位检查、气动系统检查、空运转试验、装配情况检查、材质检查、控制系统检测、外观系统检查、表面处理检查、额定生产能力检查、生产合格率检查、挤出速度检查、米粉直径偏差检查、工作噪音检测、电气安全检查、安全防护检查等，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
5、检验规则说明

米粉加工生产线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中，出厂检验要求每台必检，检验项目包括设计要求检查、机械安全卫生检查、焊接部位检查、气动系统检查、空运转试验、装配情况、材质检查、控制系统检查、外观质量检查、表面处理检查、工作噪声测量、电气安全检查、安全防护检查、标牌检查、技术文件检查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米粉加工生产线应进行型式检验：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停产一年以上再投产时；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正常生产时间满两年时。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的全部项目。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1）标志：标牌应固定在米粉加工生产线各单机设备平整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
（2）包装：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包装应符合GB/T 13384和QB/T1588.5的规定；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外包装上应标注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储运标志，并符合GB/T 191的规定；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应有可靠的包装，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潮、防雨措施，并符合GB/T 5048的规定；米粉加工生产线中的传感器与仪表需做单独包裹，避免过程损伤以影响使用精度；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包装内应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
（3）运输：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4）贮存：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避免与有害物品混放；在正常储运条件下，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单机设备自出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应因包装不良引起锈蚀、霉损等。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主要解决了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型号与基本参数等问题。规定了额定生产能力、生产合格率、挤出速度、米粉直径偏差、含水量、吐浆率、正常工作噪音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填补了国内空白。该标准实施能保障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填补了米粉加工生产线产品标准的空白。
（1）米粉加工生产线技术要求中一般要求条款解决了米粉加工生产线材料选用无标可依的问题。标准规定了米粉加工生产线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应满足安全卫生要求等，保障设备结构的稳定性卫生性；标准还规定了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应满足运动灵活、无卡滞、机械密封无泄漏、气路连接密闭可靠等，保障生产线运转平稳、可靠。
（2）外观质量条款规定了外观质量应整洁、无锈污及机械损伤，无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保障对使用者人身的安全性。

（3）安全防护及电气安全条款为米粉加工生产线安全防护装置、电气安全及气动系统等提供了设计依据。标准规定了设备涉及安全的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零件及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可靠固定，出现异常状况时应能报警且立即停止运行，在适宜位置应有安全警示标志，设备应具有过载保护措施，电器元件安全防护等级不低于IP 55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标准起草组在认真考察和了解米粉加工生产线加工生产的设计、制造、试验和用户使用情况，查阅了米粉加工生产线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全面考察了目前国内米粉加工生产线达到的技术水平，综合对比分析后，根据米粉加工生产线加工生产机械结构特点和使用要求，确定了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基本参数。其基本参数为根据生产线设备配置不同，确定米粉加工生产线的额定生产能力为400kg/h～1000kg/h；生产合格率≥85％；挤出速度2m/min～3m/min；直径偏差≤0.15mm；直条干米粉含水量13%～14.5%；直条湿米粉含水量60％～68%；正常工作噪声≤80dB。按照本文件给出的试验方法对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查、测量和试验验证。

2、米粉加工生产线主要技术指标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试验验证，试验条件均符合标准要求，试验验证结果如下：
试验地点：青岛海科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时间：2023年8月1日-2023年8月2日
（1）额定生产能力检测：生产线正常生产时，统计连续运行不小于30min时，生产线消耗干大米的重量，按公式（1）计算，计算生产能力，结果见下表，额定生产能力为400kg/h～1000kg/h，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可行。

[image: image3.png]P=W/T



                                 （1）

式中：
P——额定生产能力，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消耗干大米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T——有效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表1  额定生产能力检测表

	生产线

类型
	统计时间

min
	第一组消耗干大米重量
kg


	第二组消耗干大米重量
kg
	第三组消耗干大米重量
kg
	平均额定生

产能力kg/h

	400kg型
	30
	201.5
	201
	202
	403

	600kg型
	30
	305
	302.5
	303
	607

	800kg型
	30
	402
	405
	403
	806.7

	1000kg型
	30
	505
	500.5
	508
	1009


（2）生产合格率检测：生产线正常生产时，取一定量的成品，测量其质量后，通过目测将断裂、弯曲、内含气泡的米粉剔除，测量剩余合格品质量。按公式（2）计算生产合格率，结果见下表，生产合格率≥85％，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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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
式中：
H——生产合格率，%；
M1——合格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表2 合格率检测表

	样品总重量M
	2kg
	2kg
	2kg
	5kg
	5kg
	5kg

	合格品重量M1
	2kg
	1.96kg
	1.76kg
	4.3kg
	4.5kg
	4.6kg

	生产合格率H
	100%
	98%
	88%
	86%
	90%
	92%


（3）挤出速度检测：生产线正常生产时，在米粉挤出切段挂杆后随机连续抽取5杆，并记录生产时间，测量米粉自然下垂状态下每杆米粉的长度，挤出速度按公式（3）计算，结果见下表，挤出速度2m/min～3m/min，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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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挤出速度，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
L1、L2、L3、L4、L5——每杆米粉的长度，单位为米（m）；
t——生产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表3 挤出速度检测表

	
	第一次测量
	第二次测量
	第三次测量

	单挂米粉的长度L1
	1.25m
	1.27m
	1.24m

	单挂米粉的长度L2
	1.26m
	1.24m
	1.25m

	单挂米粉的长度L3
	1.24m
	1.25m
	1.26m

	单挂米粉的长度L4
	1.22m
	1.23m
	1.26m

	单挂米粉的长度L5
	1.25m
	1.26m
	1.25m

	生产时间t
	5min
	5min
	5min

	挤出速度V
	2.488m/min
	2.5m/min
	2.504m/min


（4）直径偏差检测：生产线正常生产时，任意选取5杆成品米粉，每杆米粉随机测量10根米粉的直径，将数值分别记录为D1、D2、D3…D48、D49、D50。按公式（4）计算米粉直径偏差，结果见下表，直径偏差≤0.15mm，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可行。
   X=[image: image9.png]|Dy =DI+|D;=DI+-:..4|Dgo=DI+|Dso—DI
50




                         （4）
式中：
X——米粉直径偏差，单位为毫米（mm）；
D1、D2、D3…D48、D49、D50——每根米粉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生产米粉的标准直径，单位为毫米（mm）。
表4  米粉直径偏差检测

	标准直径为1mm的米粉

	D1-D10
	1.05
	1.00
	1.06
	1.10
	1.02
	1.05
	0.98
	1.06
	1.04
	0.99

	D11-D20
	1.04
	1.03
	1.07
	1.05
	0.97
	0.98
	1.01
	1.02
	0.96
	0.97

	D21-D30
	0.95
	0.90
	1.01
	0.99
	1.09
	1.05
	0.98
	1.03
	1.00
	1.00

	D31-D40
	1.03
	1.02
	1.04
	1.06
	1.04
	0.97
	0.92
	1.04
	1.03
	0.99

	D41-D50
	1.04
	1.03
	0.97
	1.02
	1.11
	1.05
	1.04
	1.08
	1.00
	1.04


（5）含水量检测：按GB 5009.3的规定，随机选取5组成品米粉，每组200g，测定出每组的含水量，分别记录为A1、A2、A3、A4、A5,按公式（5）计算米粉的含水量，结果见下表，直条干米粉含水量13%～14.5%，直条湿米粉含水量60％～68%，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可行。
A=[image: image11.png]A1+Ar+Az+A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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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式中：
  A——米粉含水量，%；
   A1、A2、A3、A4、A5——分别为5组样品所测得含水量，%。
表5 含水量检测表
	含水量
	A1
	A2
	A3
	A4
	A5

	直条干米粉
	13.5％
	14％
	13.8％
	14.2％
	13.7％

	直条湿米粉
	65%
	64%
	66%
	64%
	63%


（6）正常工作噪声

生产线正常工作时，按GB/T 376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重复进行三次，结果见下表，计算平均工作噪声，符合该标准中工作噪声应不大于80 dB(A)的要求。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表5正常工作噪声检测表

	测量位置
	称量机左侧
	称量机右侧
	称量机前端
	称量机后端

	实测噪声（dB(A)）
	68
	62
	65
	50


3、综合试验验证情况，标准起草组认为，生产线试验方法科学合理，各项技术指标先进、准确、真实，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米粉加工生产线是由基本设备和选配设备共同组成，根据设备的合理配置，可以实现由配米到成品米粉包装的整线全自动化生产。近年来，我国及海外米粉市场急剧扩大，促使生产行业对米粉加工生产线设备的需求激增。本文件实施后，可以被设备制造单位、使用单位、质量监督和检测单位等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制造、使用、运输、储存、检测和管理，有利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本文件的实施，无论对设备制造单位还是使用单位，必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件是米粉加工生产线的产品标准，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基本参数是设备的核心技术要求，本文件规定的额定生产能力、生产合格率、挤出速度、米粉直径及吐浆率，保证了该设备的产品质量，提升了用户使用该设备的经济效益。标准规定的材质选用、外观质量、安全卫生等技术要求，保障了设备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防止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避免与产品接触的零部件向物料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解决了设备使用的安全卫生问题。

本文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修订项目，充分融合了目前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先进技术成果，为米粉加工生产线的加工生产厂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支撑。确保方便生产行业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文件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食品机械标准体系“食品专用机械”系列。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本文件针对米粉加工生产线而编制，发布实施后，标委会将在工信部、中机联的协调指导下，与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推进标准宣贯工作。

1.走访重点企业，进行现场专题宣贯：标委会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和标委会委员走访重点企业进行标准宣贯工作，召开专题标准宣贯会议，解读标准具体内容，结合重点企业实际情况，推进标准落地实施。

2.借助行业年会，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标委会年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年会及有关标准研讨会议、产品推介会等各种行业会议，推介宣贯标准项目，增强纵深宣传力度，扩大标准的行业影响力。

3.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增强宣贯的广泛性：利用线上课程、微信公众号行业网站等新媒体解读等方式开展《食品机械米粉加工生产线》标准的宣贯和咨询，提升实施标准的自觉性，扩大标准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标准的宣贯、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等措施，充分发挥标准作用，为企业、行业和社会服务。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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